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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省科技厅 

关于改进和加强吉林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7〕6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

构: 

  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关于改进和加强吉林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

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关于改进和加强吉林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省财政厅 省科技厅 

(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为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进一步发挥科技对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的促

进作用,实现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

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56

号)精神,结合实际,现就改进和加强我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完善科技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和决策机制 

  (一)完善吉林省科技计划及重大科技事项的决策机制。重大科技计划以及

涉及吉林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事项,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报请

省政府决策。 

  (二)加强省内各级科技资源配置和科技经费管理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构建

省、市(州)、县(市)和长白山管委会科技信息沟通平台,加强省内各级科技资源

配置的协调,推动省内各级科技资源共建共享,减少重复、分散和浪费,发挥各级

资源优势,联合推动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推动我省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 



  二、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三)吉林省财政科技投入要围绕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各项社会事业

协调发展,重点用于支持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

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等公共科技活动。 

  (四)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财政科技投入主要分以下四类: 

  吉林省科技计划经费。主要支持对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具有重

大作用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 

  科研机构运行经费。主要用于从事应用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的

运行保障,结合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逐步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支持公益性科研机构等优秀人才或团队开展自

主选题研究。 

  科研条件建设经费。主要用于支持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机构基础设施

维修和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等。 

  (五)合理配置各类财政科技经费,明确各类经费的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

避免重复交叉。 

  三、创新财政经费支持方式,推动产学研结合 

  (六)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进科技计划支持方式。科技计划要更多地反

映企业重大科技需求,在具有明确市场前景的领域,应当由企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共同参与实施,建立健全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的机制,促进科研院所与高
等院校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服务,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激励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若干政策的通知》(吉政发〔2006〕24 号)精神,推动企业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 

  (七)财政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要符合 WTO 和公共财政的原则,主要用于对

共性技术和关键性技术研发的支持。要综合运用无偿资助、贷款贴息、风险投

资等多种投入方式,加大对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支持,

积极推动产学研有机结合。 

  四、健全科研项目立项及预算评审评估制度 

  (八)根据不同科研项目的特点,建立健全专家咨询、政府决策的立项机制,

以及科研项目预算的编制与评审制度,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提高科研项目立项

及预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九)完善专家参与科研项目管理的机制,建立评审专家库,完善评审专家的

遴选、回避、信用和问责制度。 



  (十)提高科研项目管理的透明度。在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全面实行

网上申报,逐步推行网上评审,积极实施公告、公示制度。 

  (十一)建立全省统一的科研项目数据库。在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前提下,财

政支持的科研项目,从申报、评审、立项、执行到验收等信息必须全部纳入数据

库,避免或减少重复申报、重复立项等现象,同时,方便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
了解全省科研项目的信息。 

  五、强化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 

  (十二)建立和完善吉林省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制度。严格规定科研项目经费

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重点规范人员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

费、协作研究费等支出的管理。 

  (十三)加强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的管理。科研项目经费支出要严格按照批准

的预算执行,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

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
研任务外包。 

  (十四)健全科研项目经费的内部管理制度。各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的规定,健全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管理制度,科研项目承担
单位要明确科研、财务等部门及项目负责人在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中的职

责与权限。科研项目经费必须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设账、专款专用。

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和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

定执行,不得归项目组成员所有、长期挂账,严禁用于发放奖金和福利支出。 

  (十五)加强科研项目经费的监督检查。建立包括审计、财政、科技等部门

和社会中介机构在内的财政科技经费监督体系,建立对科研项目的财务审计与财

务验收制度。 

  (十六)严格追究违法违纪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对违反国家财政法律制度和

财经纪律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追回财政拨款等处罚,取消其以后若干年度申请

国家和省科研项目的资格,并向社会公告。同时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单位和个人纪

律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七)逐步建立科研项目经费的绩效评价制度。对应用型科研项目,应明确

项目的绩效目标,并对执行过程与执行结果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的结果将成

为单位和个人今后申请立项的重要依据。逐步建立科技计划经费的绩效评价制

度。 


